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然科学类项目结题验收标准指导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提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落实《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然科学类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中有关结题验收的相关要求，方便项目申请人更加明确研究目标，制定本指导意见。
为了综合考察各类资助项目的研究水平及创新性、成果示范推广及应用前景、项目研究成果对学校科研水平提升和学科建设的贡献以及人才培养等情况，本指导意见建议的考核目标涵盖后续科研项目资助、发表论文、出息专著、授权专利、成果获奖、标准及规范编制、成果转移转化、学术报告等备选指标和对应的达标条件。项目负责人根据所申请项目考核的侧重点、项目研究内容与预期目标选择适应指标，项目立项后列入计划任务书作为后续资助和结题验收的考核依据。
第1部分   《细则》关于各类项目的结果验收考核要点
1.基础研究培育项目侧重评价项目研究成果质量和原始创新性；
2.高新技术研究支持计划项目侧重评价项目前沿高新技术开发与应用、重大工程建设难题解决等社会贡献情况；
3.卓越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侧重评价高层次人才学术贡献与影响力、人才培养情况；
4.优秀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侧重评价团队人才梯队建设、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贡献和能力提升情况；
5.重点科研平台建设计划项目侧重评价科研平台研究水平与贡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开放交流情况；
6.重点研究方向专项支持计划项目侧重评价提升学校重点研究方向科研实力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贡献。
第2部分   各类项目结题验收标准
为了综合考察各类资助项目的研究水平及创新性、成果示范推广及应用前景、项目研究成果对学校科研水平提升和学科建设的贡献以及人才培养等情况，验收标准包含后续科研项目资助、发表论文、出息专著、授权专利、成果获奖、标准及规范编制、成果转移转化、学术报告等备选指标和对应的达标条件。项目负责人应根据所主持项目考核的侧重点、项目研究内容与预期目标选择适应指标并列入计划任务书作为后续资助和结题验收的考核依据。
一、基础研究支持计划
基础研究培育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中的A项或B项中的任意两条：
A.资助期内获批科研项目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等四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1项
B. 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B区及以上论文或1篇C、D区英文论文；
（2） 项目负责人参与编写并出版专著（个人撰写10万字以上）；
（3） 项目负责人授权发明专利1项；
（4） 项目负责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
（5） 参与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6）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1项以上，合同金额5万以上，且到账金额3万以上；
（7） 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做小组或分会场报告1次以上（获8万元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做报告2次以上）。
二、高新技术研究支持计划
高新技术研究培育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中的A项或B项中的任意两条：
A. 资助期内获批科研项目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1项；
B.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B区及以上论文或4篇C、D区英文论文；
（2）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
（3） 项目负责人授权国际发明专利1项或国内发明专利2项；
（4） 项目负责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或项目组成员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排名前三）；
（5） 参与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6）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2项以上，合同金额30万以上，且到账金额20万以上；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100万以上；
（7） 项目负责人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大会报告1次以上或小组、分会场报告2次以上；
（8） 项目负责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人才项目支持。
三、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1.卓越青年培育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中的A项中任意一条或B项的任意三条：
A. 资助期内获批资助科研项目
（1）获批陕西省“杰出青年”等省部级以上人才项目支持；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
（3）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二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4）项目负责人以骨干成员身份参与新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一级科研项目2项；
B.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3篇B区及以上（其中至少一篇为A区）论文，或6篇C区、D区英文论文；
（2）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Science》正刊上发表论文1篇；
（3）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
（4） 项目负责人授权国际发明专利1项或国内发明专利2项；
（5） 项目负责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
（6） 参与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7）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2项以上，合同金额50万以上，且到账金额30万以上；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200万以上；
（8） 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大会报告2次以上。
2.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A项中任意一条或B项中的任意三条：
A. 资助期内获批科研项目
（1）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三级及以上科研课题2项，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二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3）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三级及以上科研课题1项，且以骨干成员身份参与新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一级科研课题1项（校内排名前5）；
B.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或获得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前5名）；
（2）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5篇B区及以上论文（其中至少2篇A区）；
（3）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Science》正刊上发表论文1篇；
（4）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
（5） 项目负责人授权国际发明专利2项或国内发明专利4项；
（6） 主持或参与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7）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2项以上，累计合同金额100万以上，且到账金额60万以上；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300万以上；
（8） 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大会报告3次以上；
3.领军人才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A项中任意一条或B项中的任意三条：
A. 资助期内获批科研项目
（1）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四级以上科研项目2项（至少包含1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二级以上项目），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一级科研项目1项，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项目负责人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一级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二级科研项目1项，同时主持其他国家级科技项目1项；
B.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前4名，二等奖前3名或主持获得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
（2）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8篇B区及以上论文（至少包含4篇A区论文）；
（3）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Nature》、《Science》正刊上发表论文1篇；
（4）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
（5） 项目负责人授权国际发明专利2项或国内发明专利4项；
（6） 主持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7）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3项以上，累计合同金额200万以上，且到账金额200万以上；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500万以上；
（8） 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做大会报告4次以上；
四、优秀创新团队建设计划
1.创新团队培育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中的A项或B项中任意两条，B项中第二条、第四条根据资助金额在任务书中具体确定。
A.创新团队进入国家或省部级创新团队支持序列;
B.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创新团队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资助期内有2名以上中青年学术骨干达到国家级、省部级人才水平；
（2） 创新团队在资助期内，新增主持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5项，及四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5项，及五级及以上科研级别项目6-12项，创新团队年均研究经费200万元以上；
（3） 团队成员以长安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二等奖1项以上（团队成员排名第1）；
（4） 团队成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B区及以上论文5-15篇，团队成员以第一申请人授权发明专利4-10项或科技成果转让到账经费10-25万元；
（5） 以学校名义组织不少于1次国际学术交流会议。
五、重点科研平台建设计划
（一）重点科研平台水平提升项目开放课题研究在结题验收时项目科研成果应满足以下条件。
1.以所在重点科研平台为第一作者署名单位或通讯作者署名单位，发表1篇以上B区及以上论文或1篇C、D区英文论文；
2.论文检索必须是研究论文或综述，简讯类文章不纳入统计；
3.对发表在增刊、专刊（副刊）上的文章，不计为相应的论文成果（D区以上英文论文收录专刊不受此限制）。
（二）重点科研平台水平提升项目开放课题研究成果署名要求。
1.开放课题资助的研究取得的论文、专利等成果，归重点科研平台和开放基金资助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共有，并共同署名。
2.开放课题资助的研究发表论文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中的一种。
（1）论文第一作者为课题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长安大学重点科研平台。
（2）论文第一通讯作者为课题负责人，且其第一署名单位为长安大学重点科研平台。
（3）论文第一作者为课题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同时科研平台固定研究人员为论文第一通讯作者，通讯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为长安大学重点科研平台。
3.属开放课题资助的研究取得的论文、专利、奖励、产品等成果，必须在研究成果中注明“……长安大学重点科研平台水平提升项目资助”（项目编号：……），如“特殊地区公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安大学）水平提升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00001）。
（三）重点科研平台水平提升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中的A项或B项中的任意两条，B项中第一条、第二条根据资助金额在任务书中具体确定。
A.资助期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1） 获批建设国家级科研平台；
B.资助期科研平台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科研平台研究人员作为主持人获批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10项，及四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10项，及五级及以上科研项目4-20项；或科研平台研究人员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1项，或省部级科技奖励5项；
（2） 科研平台研究人员发表科研平台署名的学术论文15-25篇，其中B区及以上论文5-15篇，或C区及以上论文10-20篇；或授权国际发明专利2-10项及授权国内发明专利5-25项；或科技成果转让到账经费10-50万元。
（3） 科研平台固定研究人员1人达到国家级人才水平，或3人达到省部级人才水平。
六、重点研究方向专项支持计划
1.培育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中的A项或B的任意两条：
A.资助期内获批科研项目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等四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1项；
B. 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发表1篇B区及以上或2篇C区、D区英文论文；
（2） 项目负责人授权发明专利2项；
（3） 项目负责人参与编写并出版专著（个人撰写10万字以上）；
（4） 项目组负责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或项目组成员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排名前三）；
（5） 参与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6）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1项以上，合同金额5万以上，且到账金额3万以上；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100万以上。
（7） 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做小组或分会场报告2次以上或大会报告1次以上。
2.重点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中的A中任意一条或B项中的任意三条：
A.资助期内获得后续资助科研项目
（1）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以上（至少包含面上及以上项目1项）；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三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项；
（3）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且项目成员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二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项以上。
B. 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发表3篇A区或6篇B区论文；
（2） 项目负责人授权国际发明专利1项或国内发明专利3项；
（3）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
（4） 项目组负责人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或项目组成员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科技奖励1项（排名前三）；
（5） 主持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6）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2项以上，累计合同金额60万以上，且到账金额40万以上；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200万以上。
（7） 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做大会报告2次以上。
3.集成项目在结题验收时应取得以下成果A项任意一条或B项中的任意三条：
A. 资助期内获批科研项目
（1）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三级及以上科研课题2项，或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二级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
（3）项目负责人作为主持人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等三级及以上科研课题1项，且以骨干成员身份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一级科研课题1项（校内排名前5）；
B.资助期成果产出与社会影响
（1） 项目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5篇B区及以上高水平论文（其中至少2篇A区）；
（2） 项目负责人授权国际发明专利2项或国内发明专利4项；
（3） 项目负责人作为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专著；
（4） 项目负责人以主要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或获得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前5名）；
（5） 主持编写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程、规范）；
（6） 科技成果出让、转让2项以上，累计合同金额200万以上，且到账金额100万以上；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500万以上；
（7） 参加本学科领域重要国际会议并大会报告3次以上。
第3部分   

相关验收条件说明
1、 科研项目条件中“主持”是指申报人为项目立项书或项目合同中的项目负责人（第1人）。
2、 科研项目分类
1. 一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专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重大研究计划战略研究项目、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青藏科考任务级项目；中央军委各部门、国防科工局和各军兵种批准的国防科研重大项目。
2. 二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级合同项目（课题）、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重大科研仪器项目二级合同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经费≥150万元）、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经费≥150万元）、联合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二级合同项目（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青藏科考项目二级合同项目（课题）、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专项等；中央军委各部门、国防科工局和各军兵种批准的国防科研重大项目二级合同项目（课题）。
3. 三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面上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经费<150万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三级合同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三级合同项目；国家发改委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央军委各部门、国防科工局和各军兵种国防科研项目且单个项目合同经费在100万以上。
4. 四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应急管理项目、天元基金、一般专项项目；中央军委各部门、国防科工局和各军兵种批准的国防科研项目（参研项目经费≥30万元）。
5. 五级项目
省部级纵向科研项目、各军工集团总部科研计划项目。
3、 学术期刊分区参照《长安大学学术期刊目录（试行）》执行。凡发表在中科院年度《国际期刊预警名单》所列期刊的文章，不计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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